大连海洋大学校园网云空间服务申请（变更）表

	申 请 单 位 填 写

	申请单位
	

	申请类型
	□新申请        □变更       □撤销(IP:                  )

	系统管理员
	姓名
	
	微信号
	
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系统需求
	用途
	如：**网站、**系统等

	
	服务对象
	□内网用户   □公网用户

	
	域名
	格式：xxx.dlou.edu.cn

	
	操作系统
	包括操作系统类别、版本

	
	配置需求
	包括CPU、内存、硬盘、网卡数量等

	
	业务端口
	如80，443等

	
	管理端口
	不得使用默认端口号

	其他需求说明
	

	申请单位审批意见

	本单位承诺遵守《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校园网云空间服务管理办法》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与义务。
申请单位(盖章)：       单位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信 息 化 工 作 办 公 室 填 写

	审核意见
	□同意       □不同意

	审批时间
	
	审批人签字
	

	执行内容
	

	执行时间
	
	执行人签字
	


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校园网云空间服务管理办法

为规范校园网云空间服务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第一条 云空间服务是指信息化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信息办”）通过学校数据中心提供的应用虚拟存储空间，以及应用发布运行环境。云空间服务具有独立域名，具有完整的Internet服务功能。
第二条 云空间服务的申请对象是校内各单位（部门），不面向个人用户及校外单位提供服务。 
第三条 云空间服务主要用于学校教学、科研、校务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建设，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盈利目的，不得用于所申请用途之外的用途。
第四条 云空间服务的WEB应用域名必须为大连海洋大学dlou.edu.cn后缀。

第五条 云空间服务硬件及外部网络、物理环境等由信息办负责；云空间服务内的所有软件包括操作系统、应用程序、数据维护备份及网络安全由申请单位负责。如出现用户名密码遗失、WEB应用无法访问、服务器中毒导致的运行缓慢或不能启动等问题，由申请单位自行解决。如出现网络安全问题，在问题未彻底解决前，信息办将中断该云空间服务。 
第六条 云空间上所有软件（包括操作系统）版权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纠纷由申请单位自行承担。
第七条 云空间服务管理员可通过堡垒机系统进行远程管理，远程管理不得使用默认端口号。
第八条 严禁利用云空间服务进行WEB应用的开发及测试；云空间服务不允许搭建论坛、留言板等交互功能。
第九条 云空间服务不得存储、发布、接收违反国家法律和学校相关规定的信息。申请单位对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内容承担完全责任，须保证其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如有违反，责任由申请单位自行承担。
第十条 申请单位如需对于云空间服务硬件环境配置，如CPU、内存、磁盘等相关参数进行调整，需重新填写该表单，经信息办批准后给与相应实施。
第十一条 申请单位不得擅自更改云空间服务设置，包括服务器名、IP地址、掩码、DNS设置、MAC地址等网络相关参数。如需更改，需重新填写该表单，经信息办批准后给与相应调整。
第十二条 申请单位如需注销云空间服务，需重新填写该表单；如未通知信息办而弃用，由此引发的网络安全隐患，由申请单位自行承担。
第十三条 申请单位如违反上述规定，信息办有权停止云空间服务的使用。
第十四条 申请单位需指定专人负责云空间的运行管理，包括业务系统及相关数据维护、操作系统的更新升级、系统漏洞修复、口令保管和定期更改及信息安全等工作。若管理人员或相关信息（如联系方式等）发生变化，应及时向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报备，否则因故障排除不及时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单位承担。
第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由信息办负责解释。 
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         

2020年5月            
